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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63     证券简称：陕国投 A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44 

 

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愿性 

信息披露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2016 年 11 月 8 日，我公司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定

向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书》，我公司以自有资金 278,931,297.17 元认

购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10,687.0229万股，

持股比例约为 1.66%。该事项已经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。 

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及投资标的公司的介绍 

1.公司名称：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龙证券”） 

2.住所：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

3.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4.法定代表人：李晓安 

5.注册资本：264,0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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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业务、证券自营业务、投资银行业务、

证券信用交易业务、资产管理业务等 

7.第一大股东：甘肃省国资委 

8.实际控制人：甘肃省国资委 

9.股权结构：截至 2016 年 6 月末，华龙证券共计股东 21 名，

均为法人股东。华龙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甘肃省国资

委，直接持有公司 38.77%的股份；甘肃省国资委通过酒钢集团、甘

肃电投、新业资产公司间接持有华龙证券 13.29%的股份。甘肃省国

资委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华龙证券 52.06%的股份。截至 2016 年 6

月末，华龙证券主要股东情况如下： 

华龙证券主要股东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1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2,361.83 38.77 

2 广西远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,524.37 11.94 

3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,305.42  6.18 

4 酒泉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6,305.42  6.18 

5 江苏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,259.71  4.64 

6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2,259.7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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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与华龙证券签订的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

票认购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认购协议》”）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 华 龙 证 券 拟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定 向 发 行

3,800,000,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，募集资金额度为 991,800 万元

人民币。 

2.认购的新股数量及价格：我公司愿意以自有合法资金按 2.61

元/股的价格，认购华龙证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10,687.0229 万股；

认购股份的投资款共计人民币 278,931,297.17 元。 

3.付款方式：《认购协议》签署当日内，华龙证券向我公司发

放《缴款通知书》，我公司按照《缴款通知书》规定的时限向华龙

证券支付投资款。 

4.有关手续：为保证我公司的合法权益，《认购协议》生效，

我公司支付投资款后，华龙证券负责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报，按政府及监管部门

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，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办理

股权登记。 

5.锁定期安排：我公司自愿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公司股东

持股锁定的相关要求履行股份锁定义务。即：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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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、单位加盖公章； 

（2）甘肃省国资委对本次定向发行的结果无异议； 

（3）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核准我公司的股东资格或对我公司

股东资格无异议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我公司本次参与华龙证券定向增发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固

有资产配置结构，提升公司固有资产盈利能力。同时，通过构建股

权纽带关系，进而开展业务合作，以求实现互利双赢。 

本次参股华龙证券的风险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周期性变化导致的

盈利风险、行业竞争风险、政策风险等，严重不利影响即万一经营

亏损会对我公司投资造成损失。我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、市场变化

和华龙证券运营情况等，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控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9 日 




